
臺北市國民小學109學年度適性教學與因材網應用系列研習班暨推廣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二、臺北市108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三、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109學年度辦理素養教學增能計畫 

四、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5月4日北市教督字第1093041651號函辦理 

貳、目標 

一、增進教師運用因材網輔助平臺的知能，並應用於掌握學生學習需求，適時改變教學策略，有

效擬定教學方案，達成教學目標。  

二、鼓勵教師導引學生使用因材網輔助平臺，使教師能夠追蹤且評估學生學習狀況，因應個別差

異調整教學，增益學生學習效果。  

三、學校教師引導學生運用因材網輔助平臺自主學習，延伸學生學習時間及場 域，期能達成科技

化輔助學生適性學習之目標。 

叁、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國教輔導團國小國語文輔導小組（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臺北市

國教輔導團國小數學輔導小組（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 

肆、研習日期： 

一、國小國語文場次： 

（一）因材網推廣基地學校研習：9/2（星期三）、10/7（星期三）、10/16（星期五）14:00-16:00 

（二）國小因材網種子教師研習：9/24（星期四）、10/15（星期四）、10/29（星期四）14:00-

16:00 

二、國小數學場次： 

（一）因材網推廣基地學校研習：9/23（星期三）、9/30（星期三）、10/14（星期三）14:00-

16:00 

（二）國小因材網種子教師研習：9/11（星期五）、9/18（星期五）、9/25（星期五）14:00-16:00 

伍、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9年9月4日（星期五）。 

陸、研習對象暨研習地點：臺北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之現職教師，每期100人。 

一、國小國語文場次 

（一）因材網推廣基地學校研習 

1.麗山國小：限基地學校老師參加，研習時間9/2（星期三）14:00-16:00 

2.西松國小：限基地學校老師參加，研習時間10/7（星期三）14:00-16:00 

3.西湖國小：限基地學校老師參加，研習時間10/16（星期五）14:00-16:00 

（二）國小因材網種子教師研習 

1.永安國小：限中山區、大同區、士林區、北投區各校至少派１位老師參加，研習時間9/24

（星期四）14:00-16:00 

2.永安國小：限中正區、萬華區、內湖區、松山區各校至少派１位老師參加，研習時間

10/15（星期四）14:00-16:00 

3.永安國小：限大安區、文山區、信義區、南港區各校至少派１位老師參加，研習時間

10/29（星期四）14:00-16:00 

二、國小數學場次 

（一）因材網推廣基地學校研習 

1.文昌國小：限基地學校老師參加，研習時間9/23（星期三）14:00-16:00 



2.永樂國小：限基地學校老師參加，研習時間9/30（星期三）14:00-16:00 

3.芝山國小：限基地學校老師參加，研習時間10/14（星期三）14:00-16:00 

（二）國小因材網種子教師研習 

1.永樂國小：限中山區、大同區、士林區、北投區各校至少派1位老師參加，研習時間9/11

（星期五）14:00-16:00 

2.永樂國小：限中正區、萬華區、內湖區、松山區各校至少派1位老師參加，研習時間9/18

（星期五）14:00-16:00 

3.志清國小：限大安區、文山區、信義區、南港區各校至少派1位老師參加，研習時間9/25

（星期五）14:00-16:00 

柒、研習方式：講授及討論。 

捌、研習內容 

一、透過經驗分享與實做，使參與者充分瞭解平台如何進行教學應用，以達到平臺推廣之目的。  

二、上列參與研習老師，請任教學校協助申請班級學生帳號(可綁定 OpenID)，並指導學生上線學

習操作使用，利用因材網指派作業，請學生自學並繳交作業，鼓勵實際執行的班級老師提供 

1 至2頁成果報告。 

玖、報名方式 

一、本研習採網路報名，請於報名截止前逕登入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http://insc.tp.edu.tw）報

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報名，為

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回傳報名表。 

二、本研習於報名截止後3日內公布研習名單(以各研習員於教師在職研習網中登錄之電子郵件信

箱通知)，請自行列印研習通知並準時參加研習。額滿即提前截止報名。 

拾、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2小時研習時數。 

拾壹、注意事項 

一、依照報名順序優先錄取(學校需在報名截止日前完成薦派報名作業)，如報名踴躍而致額滿，

則提前截止報名，並於報名截止後3日內公布研習名單(以各研習員於教師在職研習網中登錄

之電子郵件信箱通知)。 

二、為尊重講座及研習同儕，參與研習請務必準時，以免影響課程進行。遲到或早退超過20分鐘

以上者須請假1小時。另不接受「現場報名」，以免影響相關行政作業，敬請配合。 

三、完成報名程序之研習員，倘因特殊緊急事件無法參加者，請於研習前3日於本市教師在職研習

網最新公告中瀏覽下載，填寫「取消研習」表單，完成校內核章後，掃描或傳真到承辦人電

子信箱中，依據辦理取消研習作業，逾期仍以無故缺席登記。 

四、為珍惜教育資源，經報名錄取人員不得無故缺席，違者將函送各校辦理後續請假手續。 

拾貳、獎勵方式  

一、為鼓勵認真推廣教師，依使用因材網派發作業頻率及學生完成度作為獎勵標準，獎勵方式及

注意事項分敘如下： 

（一）採計期間：自109年9月25日（星期五）起至109年11月16日（星期一）。 

      （二）獎勵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於採計期間內達成下列級別之班級均可參加抽獎，作為教師

指導班級鼓勵之用，由各校因材網系統管理員統一造冊。 

1. 入門級：於採計期間內登入因材網完成教師指派且全班學生完成度達7成者之任務超過

10件之班級。最多20個班級，每班頒發禮券1,000元。 

2. 進階級：於採計期間內登入因材網完成教師指派且全班學生完成度達7成者之任務超過

30件之班級。最多6個班級，每班頒發禮券3,000元。 

二、為鼓勵各校積極推動本案，針對相關行政同仁與指導教師從優敘獎。每校行政人員敘予嘉獎1

次3人。 

三、活動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或變更活動細節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四、得獎名單將於活動結束後公告於永樂國小首頁及臺北市國教輔導團粉絲頁。 



拾貳、聯絡方式 

一、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輔導主任廖寬儒主任，電話： 2553-4882#152。 

二、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專任輔導員石玫芳老師，電話：2553-4882#151，E-mail：

fung97@gmail.com。 

拾參、研習經費：由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研習經費項下支應。 

拾肆、其    他：本實施計畫經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